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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6月 23日 
 
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 :  

 
促請議員支持修例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

 
就環境局  提出加強管制象牙貿易及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建議，世界自然基金會(香港分

會) 促請委員會支持政府修例的建議。就局方提出的建議方案，本會立場如下 : 

 
 
一) 本會歡迎當局建議一次過修訂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(第586章)(條例)以落實逐

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三步計劃。對於當局預計將最快於五年後、即二零二一年底全面

禁止象牙貿易，本會明白需要給予業界足夠時間轉型，但象牙商人在1990年國際象牙被

禁止出入口之後，已經享有整整26年的時間出售存庫。本會認為五年時間仍然太長，法

律研究亦指出實施只需兩年，當局應儘快全面禁止象牙貿易以顯示政府打擊非法象牙貿

易的決心。 

 
二) 支持局方同時檢討干犯《條例》下的罰則，以加強阻嚇作用。 

 
三)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調查指，不少象牙貿易商早已把業務轉型或改為從事其他不受《瀕

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管制的商品貿易，禁貿措施對貿易商影響有限，政府亦

同時承諾會探討協助可能受到禁貿影響的工人(例如象牙工匠)。故此，本會同意不應因禁

貿而向象牙貿易業界作出補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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